[bookmark: _GoBack]四川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规定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
	未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和使用的，或者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的，或者未如实记录购买和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情况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安排专项经费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和使用；不得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购买和发放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应当如实记录。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一）未按照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的；
	A
	未为3名以下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和使用，或者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有3种以下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或者3处以下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或者3处以下未如实记录购买和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情况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未为3名以上10名以下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和使用，或者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有3种以上7种以下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或者3处以上7处以下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或者3处以上7处以下未如实记录购买和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情况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未为10名以上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和使用，或者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有7种以上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或者7处以上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或者7处以上未如实记录购买和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情况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2
	生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产；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障从业人员依法享有的安全生产权利，不得违章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不得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产；不得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一）未按照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的；
	A
	存在1次违章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或者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产，或者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存在2次违章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或者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产，或者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存在3次及以上违章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或者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产，或者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3
	生产经营单位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一）未按照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的；
	A
	存在1次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存在2次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存在3次及以上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4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的，应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一）使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二）未按照第三十三条规定组织风险评估或者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防范措施的；
	A
	存在1处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存在2处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存在3处及以上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5
	生产经营单位改变工艺、配方或者调整生产规划布局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的，应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二）改变工艺、配方或者调整生产规划布局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二）未按照第三十三条规定组织风险评估或者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防范措施的；
	A
	存在1处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存在2处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存在3处及以上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6
	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大型检修、维修作业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的，应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三）开展大型检修、维修作业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二）未按照第三十三条规定组织风险评估或者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防范措施的；
	A
	存在1次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存在2次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存在3次及以上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7
	生产经营单位开展老旧建筑、设施更新、改造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的，应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四）开展老旧建筑、设施更新、改造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二）未按照第三十三条规定组织风险评估或者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防范措施的；
	A
	存在1栋（处、件、台）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存在2栋（处、件、台）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存在3栋（处、件、台）及以上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8
	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具有较大风险的危险化学品相关研发试验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能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的，应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五）开展具有较大风险的危险化学品相关研发试验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二）未按照第三十三条规定组织风险评估或者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防范措施的；

	A
	存在1次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存在2次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存在3次及以上未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或者未针对安全风险隐患，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9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国家、省明令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国家、省明令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A
	使用1台（套、种）国家、省明令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使用2台（套、种）国家、省明令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使用3台（套、种）国家、省明令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10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其他存在重大危险源的单位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时、准确、完整地将安全生产基础情况、监控、监测和预警等数据报送到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其他存在重大危险源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时、准确、完整地将安全生产基础情况、监控、监测和预警等数据报送到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三）未按照第三十五条规定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送安全生产数据的。
	A
	存在1次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时、准确、完整地将安全生产基础情况、监控、监测和预警等数据报送到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
	存在2次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时、准确、完整地将安全生产基础情况、监控、监测和预警等数据报送到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C
	存在3次及以上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时、准确、完整地将安全生产基础情况、监控、监测和预警等数据报送到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11
	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不带有储存）的生产经营单位，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供货单位和用户单位符合安全条件的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之外的场所，或者在危险化学品商店内存放除民用小包装以外的危险化学品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不带有储存）的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供货单位和用户单位符合安全条件的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之外的场所。危险化学品商店内只能存放民用小包装的危险化学品。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二条  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不带有储存）的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进行储存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A
	存在将1种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供货单位和用户单位符合安全条件的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之外的场所，或者在危险化学品商店内存放除民用小包装以外的1种危险化学品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B
	存在将2种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供货单位和用户单位符合安全条件的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之外的场所，或者在危险化学品商店内存放除民用小包装以外的2种危险化学品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C
	存在将3种及以上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供货单位和用户单位符合安全条件的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之外的场所，或者在危险化学品商店内存放除民用小包装以外的3种及以上危险化学品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12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A
	存在1处（次）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B
	存在2处（次）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C
	存在3处（次）及以上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3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未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二）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A
	存在1处未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B
	存在2处未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C
	存在3处及以上未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4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未执行内部审批程序并予以现场确认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三）执行内部审批程序并予以现场确认；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A
	存在1次未执行内部审批程序并予以现场确认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B
	存在2次未执行内部审批程序并予以现场确认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C
	存在3次及以上未执行内部审批程序并予以现场确认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5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未确认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身体状况以及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四）确认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身体状况以及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符合安全作业要求；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A
	存在1次未确认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身体状况和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B
	存在2次未确认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身体状况和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C
	存在3次及以上未确认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身体状况和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6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五）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A
	存在1次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B
	存在2次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C
	存在3次及以上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7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遵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措施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六）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遵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措施；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A
	存在1处（次）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遵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B
	存在2处（次）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遵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C
	存在3处（次）以上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遵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8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未按照规定配备符合标准的检验检测设备、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装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七）按照规定配备符合标准的检验检测设备、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装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A
	存在1处（次）未按照规定配备符合标准的检验检测设备、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装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B
	存在2处（次）未按照规定配备符合标准的检验检测设备、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装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C
	存在3处（次）及以上未按照规定配备符合标准的检验检测设备、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装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9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被停产停业整顿的生产经营单位，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省政府规章】《四川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事故后，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应当经作出停产停业整顿决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经营活动。
	【省政府规章】《四川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三十六条  发生事故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生产经营单位，未经验收合格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恢复生产经营活动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A
	发生一般事故被停产停业整顿的生产经营单位，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


	
	
	
	
	B
	发生较大事故被停产停业整顿的生产经营单位，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罚款。


	
	
	
	
	C
	发生重大或者特别重大事故被停产停业整顿的生产经营单位，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0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
	【省政府规章】《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一）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二）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论证、评价和管理制度；（三）设施、设备综合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安全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和检修、维修制度；（四）有较大危险、危害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度；（五）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六）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七）劳动防护用品使用和管理制度；（八）安全生产检查及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制度；（九）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理考核制度；（十一）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十二）现场安全管理和岗位安全生产标准化操作制度；（十三）安全生产会议管理制度；（十四）应急救援预案和应急体系管理制度；（十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十六）消防、运输、储存、防灾等其他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省政府规章】《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未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分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予以通报，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A
	未建立健全和落实1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
	予以通报，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0.2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B
	未建立健全和落实2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
	予以通报，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C
	 未建立健全和落实3项及以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
	予以通报，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21
	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并将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分解到各部门、各岗位，明确责任人员、责任内容和考核奖惩要求的。
	【省政府规章】《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并将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分解到各部门、各岗位，明确责任人员、责任内容和考核奖惩要求。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包括以下内容：（一）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二）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三）管理科室、车间、分公司等部门及其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四）班组和班组长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五）岗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
	【省政府规章】《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未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分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予以通报，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A
	未分解落实1项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的。
	予以通报，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0.2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B
	未分解落实2项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的。
	予以通报，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C
	未分解落实3项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的。
	予以通报，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22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内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打击报复的。
	【省政府规章】《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责人违反本规定，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内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打击报复
	【省政府规章】《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责人违反本规定，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内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予以通报，责令改正，对单位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A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责人违反本规定，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内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1人次打击报复的。
	予以通报，责令改正，对单位可以处1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可以处0.2万元以上0.5万元以下的罚款。

	
	
	
	
	B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责人违反本规定，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内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2人次打击报复的。
	予以通报，责令改正，对单位可以处1.7万元以上2.4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可以处0.5万元以上0.8万元以下的罚款。


	
	
	
	
	C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责人违反本规定，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内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3人次及以上打击报复的。
	予以通报，责令改正，对单位可以处2.4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可以处0.8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备注：1.本基准根据立法目的和行政处罚原则，综合考虑了违法的事实、性质、手段、后果、情节和改正措施等因素，在法

律法规规定的处罚幅度内，对具体条文采取分级原则进行裁量，对罚款数额进行细化，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据
社会危害性、情节严重性等从低到高划定为A、B、C等不同的裁量阶次，裁量阶次分别对应的裁量幅度为依法“从
轻”处罚的下限至“从重”处罚的上限。
2.当事人存在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
的处罚幅度。当事人存在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者处罚幅度，包括应
当并处时不并处、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等情形；对当事人作出减轻处罚决定的，应当经应急管理
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有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处罚幅度内选择较高或者最高幅度确定处罚标准，但不得高
于法定处罚幅度上限。
3.本基准确定的裁量基准，所称“以上”包含本数，“以下”除法律规定的自然包含本数和最高档的“以下”包含本
数外，其余均不包含本数。
